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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分配暨有效運用本校教職員員額，

特訂定「馬偕醫學院教職員員額配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員額，均由校方統籌運用及管理。 

 

第三條  本辦法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學單位：指學系、研究所、全人教育中心。 

二、行政單位：學系、研究所、全人教育中心以外之行政支援單位。 

三、教師員額：係指教學單位內之各級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四、職員員額：係指教學及行政單位編制內職員與學校人事費預算聘

僱之人員。 

 

第四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教師員額配置數原則如下： 

一、大學部基本員額：每系單班配置 7名，雙班配置 12名；每班以學

生 40人為基準。 

二、系、所合一基本員額：以大學部基本員額為基準，有碩士班者，得

增聘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2名；設有博士班者，得再增聘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 1名。 

三、獨立研究所基本員額：招生名額 15人以下者：5名；設碩士班且

招生名額 16人以上者：7名；設有博士班者，得再增聘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 2名。 

四、如各教學單位設有進修學制班者，每增設 1班得以基本員額再增聘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 1名。 

五、全人教育中心以平均每學期每週授課總時數計算，每 8小時配置一

人為原則或依大學部新生班級數及共同課程學分數核算。 

六、新設教學單位以報部同意設置之員額核給，但得應課程發展逐年聘

任。 

七、開設全校性課程之教學單位，平均每學期每週授課時數達 8小時，

得核增給一名員額。 



八、研究所所需新增師資，應優先考量與其他教學單位合聘或聘任兼任

教師支援。 

九、教學方式有特殊需求之教學單位得視狀況斟酌增加員額。 

 

第五條  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開設課程時，得依「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

聘任教師，有效運用員額。如因支援其他教學單位課程所導致之教師

員額移撥，須經各教學單位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為之。 

 

第六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停招或調整、招生不足或不符社會需求而整併者，其

所遺教師缺額即收歸校方統籌運用。 

 

第七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應每學年度重新計算下學年度所需教師員額並列入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審議。 

 

第八條  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職員員額配置數原則如下： 

一、各獨立所或未有碩士班之系配置行政職員 1名；有碩士班之系得

增加行政職員 1名；有進修學制班之教學單位得增加行政職員 1

名；系所所屬學生總量在 200（含）人以上者，得再增加 1名。 

二、各教學單位得視校務發展及教學需要申請配置技術教學助理或技

術職員。 

三、教學單位各學制如連續 2年註冊率未達 80%，依本項第一款所增加

之行政職員員額，校方得收回該員額進行統籌運用及管理。 

四、行政單位之職員員額配置，以參酌校務評鑑同一類組等學校，各

處室單位人力佔該校總行政人力之比例均數，並考量單位業務功

能與項目配置為原則。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